
阿摩司書-第一章 

  阿摩司書的內證顯示，他是在猶太王烏西雅，以及北國以色列王耶羅波安在位期間作

先知的事奉，亦有可能是最早寫成的先知書。第2節「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，從耶路撒

冷出聲；牧人的草場哀傷，迦密的山頂枯乾」。經文明顯強調，當耶和華如獅子般在

耶路撒冷吼叫時，神的審判將要臨到祂的子民，而用獅子吼叫來比喻毀滅性審判的主

題，更貫穿了整卷書，除了2:2節之外，在3:4、8、12節，以及5:19節，都有類似的描

述。另外，何西亞書及約珥書都有「如獅子吼叫」的描述，但主題卻以復興為主，與

阿摩司的審判主題不一樣。 

 

  六個以色列鄰近的國家，亞蘭、非利士、推羅、以東、亞捫，以及摩押，都受到耶和

華的審判，而六國相同的罪行就是欺壓和施行強暴，他們亦同樣遭受到戰火蹂躪，以

及領袖衰亡的下場。 

 

  在列王紀下十三章，曾記載過亞蘭王如何欺壓以色列，亞蘭王滅絕約哈斯的軍隊，踐

踏他們如禾場上的塵沙，只給約哈斯留下五十騎兵、十輛戰車、一萬步兵。亞蘭的懲

罰就是王宮被毀，百姓被剪除，亞蘭人被耶和華趕回他們的來源地吉珥。 

 

  非利士人慣於擄掠以色列的百姓，然後從事人口販賣，將奴隸賣給以東人，讓以東人

轉售給希臘人。這等人口販賣的行徑不單非利士人參與，還有推羅，所以非利士與推

羅同樣受到耶和華的審判。 

 

  以東是雅各的孿生兄弟以掃的後裔，卻勾結非利士與推羅，從事販賣自已兄弟的勾當

，因此耶和華斥責他們對兄弟毫無憐憫，也就不撒銷對他們的懲罰。 

 

  亞捫位於約但河東，北面與以色列的基列為近鄰，由於基列受到亞蘭王的侵襲而積弱

，亞捫見有機可乘，也向以色列侵犯，而且不人道地將基列的孕婦開腹，施以殘忍及

恐怖的手段，以達到嚇跑當地的人，就可以佔據基列的土地，擴張亞捫的國界。因此

，耶和華要審判他們的暴行，君王和首領必會被擄走。 

 

  古代近東地區的人非常重視葬禮，會以恭敬的態度處理死人的遺體及骸骨，連被處死

的罪犯或叛徒也得到埋葬處理，但摩押人卻將以東王的骸骨焚燒成灰，令死者的靈魂

得不到安息，因此耶和華要追討摩押的罪。雖然遭凌辱的以東人不是神的選民，但神

仍替他們申張正義。 

 

  耶和華固然會為祂的子民伸冤，但神亦是公義的主，就算不是祂的選民如以東，神亦

為這個需要受懲罰的民族伸張正義。今天，信徒未必可以在今生見到公義的彰顯，但

應該相信在神的審判之下，無人可以能夠逃避得到，因此，就算活在一個不公義的社

會及環境當中，仍需保持一顆良善及清潔的心，持守上帝的道，因為我們的盼望不在

地上的律法或地上的君王，而是坐在天上寶座上、至高至大的宇宙大君王。 

 


